关于对《通州区生活垃圾处理行业运营补贴控制标准（修订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《通州区生活垃圾处理行业运营补贴控制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补贴标准》）为我区落实国家及北京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、规范生活垃圾处理运营补贴管理、保障城市副中心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稳定运行的重要政策文件，自印发以来在规范补贴范围、控制补贴标准、强化资金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根据国家立法工作安排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将于2026年8月15日起废止，相关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内容已统一整合纳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。为确保《补贴标准》政策依据合法有效、与上位法衔接顺畅，同时统一规范文件施行时间与有效期，需对《补贴标准》相关条款进行同步修订。
区城管委结合法律法规更新、政策执行实际及财政资金管理要求，组织对《补贴标准》进行全面梳理。经与相关单位沟通，确定仅对法律依据、施行日期、有效期三项内容进行调整，不涉及补贴标准及核心内容变动。
二、修订内容
（一）修改补贴依据
补贴依据中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将于2026年8月15日起废止，因此拟将原“一、补贴依据”中：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”修订为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”。
（二）修改施行日期、有效期
原“五、施行日期”拟修改为“本运营补贴控制标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”；原“六、有效期”修改为“自施行之日起5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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